关于举办中山大学2016年“康乐杯”
学生十大体育赛事之健美操啦啦操
比赛的通知
 
各学院、直属系：
为建设阳光、健康的校园体育文化，加强各校区院系的交流，使更多的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和竞赛，更好地改善我校学生体质和精神面貌，服务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中山大学“十三五”体育发展规划》，我校体育部牵头，联合党委学生工作部、宣传部、校团委等相关部门共同制定了《中山大学“康乐杯”学生十大体育赛事及两大品牌体育赛事实施方案》，定于2016年12月上旬举办中山大学2016年“康乐杯”学生十大体育赛事之健美操啦啦操比赛，现将竞赛规程公布如下，请各学院、直属系按照规程要求报名参赛。
                                体育部
2016年10月18日
 
 
 
 
 
中山大学2016年 “康乐杯”学生十大
体育赛事之健美操啦啦操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中山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中山大学体育部、党委学生工作部
三、参赛单位
中山大学在校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自愿组队。同一队的运动员可以来自同一学院，也可以来自不同学院；同一学院可组成或与其他学院联合组成多支队伍参赛。
四、比赛时间、地点
大赛定于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14:00在中山大学广州东校园体育馆举行。
五、报到及联席会议
（一）请各参赛队伍、裁判员和工作人员于12月3日12:30至13:00在中山大学广州东园区体育馆一楼大厅报到，联系人：孙国栋，联系电话：18677779144.
（二）12月3日13:00在中山大学广州东校园体育馆一楼会议室召开裁判长、领队联席会议。
（三）比赛将于14:00正式开始
六、竞赛项目
1.健美操（参赛人数6-16人）
（1）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2）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3）全国全民健身操等级推广规定动作1-6级
（4）校园青春健身操
①健身操基础套路青春魅力
②健身操提高套路创造奇迹
2.啦啦操（参赛人数6-24人）
（1）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不分级别）
（2）自选爵士舞蹈啦啦操
（3）校园青春健身操啦啦操基础套路神采飞扬
（4）校园青春健身操啦啦操提高套路活力无限
（5）街舞啦啦操
①自选套路小集体（3-6人）：综合风格齐舞（风格不限）、Breaking齐舞。
②自选套路大集体（7-16人）：综合风格齐舞（风格不限）、Breaking齐舞。
七、运动员参赛条件
1.运动员必须是我校在籍学生。
2.思想进步，身体健康。
3.比赛时须提供学生证。
八、竞赛办法及相关规定
1、有氧健身操自选动作（时间2分±10秒），采用《2013年全民健身操（舞）评分指南》修订本。（人数8-12人，男女不限）
2、校园青春健身操采用《校园青春健身操比赛评分标准》。（人数8-12人，男女不限）
3、啦啦操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全国啦啦操竞赛规则。花球自选啦啦操的时间为2分至2分30秒。
4 、比赛音乐
（1） 自选套路的音乐速度：每10秒钟22拍-26拍。
（2）规定套路开始和结束2×8拍可以自编动作和造型，动作的顺序不得改变；成套动作允许有2×8拍的音乐前奏，在成套动作结束时音乐应同时停止。
（3）各运动队在报到时上交参赛音乐（CD或电子文件），并注明参赛单位、项目、姓名，各参赛队请于11月30日17:00前将参赛音乐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929059273@qq.com 邮件命名：“中山大学**校区**参赛队音乐”，联系人：孙国栋，电话：18677779144。
5、报名办法：各参赛队请于11月23日17:00前将报名表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929059273@qq.com 邮件命名：“中山大学**校区健美操比赛报名表”。
联系人：孙国栋，电话：18677779144
             刘奕馨，电话：18819252776   
6、更换运动员
如有特殊情况须更换运动员时，需持有效证明，经组委会批准方可。
7、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12×12平方米的地板，标记带为5厘米的红色或黑色带，标记带是场地的一部分。
8、服装、道具
（1）比赛服装：服装整体紧身为主，材质和款式不限，但必须适宜运动，运动员可穿短裤或长裤，连体式或分体式，服装上可有简单修饰，但不允许使用悬挂饰物，禁止佩戴饰物（含手饰、手表等）；禁止穿描绘战争、暴力、宗教信仰和性爱为主题的服装，运动员必须穿白色运动鞋和运动袜，化妆应适度。
（2）比赛道具：使用道具必须大小、重量适宜、安全性好。
9、比赛出场顺序与比赛程序
比赛只进行一轮比赛（决赛），各单项出场顺序赛前由大会统一抽签决定，抽签在截止报名后一周内完成。 
10、特殊规则
（1） 成套动作队形不得少于5次，成套动作中至少出现两次运动员之间的交流配合动作，成套动作至少出现一次流动队形和两次空间变化。
（2）托举动作时不准出现违例动作，托举数量不得多于两次（包括开始和结束）。
（3）每支参赛队伍每个人可同时报名参加两个项目，最多不能多于三个项目。
九、奖励办法
1、健美操和啦啦操分别奖励前八名的参赛队伍。
获奖队伍将取得相应的积分计入“2016年中山大学‘康乐杯’学生十大体育赛事”各学院总积分（一至八名的积分分别为16、14、13、12、11、10、9、8）。如果同一学院有多支队伍获奖，则积分相加，如果同一只队伍由多个学院的运动员组成，则获得的积分按照队员人数的比例，计入相应学院积分。
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当学期课外体育活动积分计9分，获得四到八名的运动员当学期课外体育活动积分计8分，同时颁发“中山大学运动之星”证书；参赛但未获奖的运动员当学期课外体育活动积分计5分，并获得“中山大学健康之星”证书，以此鼓励。
2、每支代表队将选出2名“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证书；
3、最佳表演奖一名
4、最佳服装奖一名
5、最佳音乐奖一名
6、最具人气奖一名
7、团体奖冠军一名
十、裁判员：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聘请。
十一、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体育部。
                                       
                                  体育部
                              2016年9月30日
